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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

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

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金

公司编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金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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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2023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续的由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 新汶 Y1、22 新汶 Y1（以

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代码 175319.SH 185991.SH 

债券简称 20 新汶 Y1 22 新汶 Y1 

债券名称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一期）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 

债券期限（年） 3+N 3+N 

发行规模（亿元） 10.00 20.00 

债券余额（亿元） 0.00（已兑付） 20.00 

起息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 2022 年 7 月 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

还本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

还本 

报告期付息日 10 月 30 日 7 月 8 日 

是否担保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发行时主体评级 AAA AAA 

发行时债项评级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主体）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债项） AAA AAA 

 

  



 

 4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6 次。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名称 重大事项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

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

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2023-

10-19） 

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及信

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

变动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

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转让

资产进展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3-10-19） 

发行人出售转让资产出

现进展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

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和

董事发生变动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

报告（2023-09-26） 

发行人总经理和董事发

生变动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

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转让

资产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

报告（2023-05-12） 

发行人出售转让资产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

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介机构

发生变更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3-02-08） 

发行人中介机构发生变

更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

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和董事变动的受托管理事务

临时报告（2023-02-03）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

和董事变动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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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表：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乃国 

成立日期 1998 年 3 月 12 日 

注册资本（万元） 357,936.01 

注册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新汶 

办公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新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9595636J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洗选；电厂受托管理运营服务；道路运

输；燃气生产、经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销售；石膏开采及石膏制品、许可范围内烧碱、液

氯、盐酸、次氯酸纳、聚氯乙烯、三氯氢硅、四氯化

硅、液体消毒剂的生产、销售；饮食服务；社区服

务；计量授权证书范围内部强制检定；（以上经营仅

限分支机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对外提供经济

技术合作业务；矿山工程施工；地质钻探；钻井服

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钻探技术咨询；地质钻

探技术开发；矿山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销

售、安装、撤除、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液压支架安

装、维修、租赁、撤除；采矿设备制造、煤炭、建筑

材料的销售；电力设备、配件的销售；电力设备维修

维护（特种设备除外）;电力、热力技术咨询服务；设

备租赁；农牧养殖；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纺织品、

服装、工艺品（不含金饰品）、计量器具、仪器仪表

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对所属企业的管理；煤炭开采

技术咨询、服务；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

赁；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及商务信息咨询；煤矿安全

培训；文化艺术及职业技能培训；环境监测；计量检

测；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及培训；文化艺术交流策

划；企业形象及市场营销策划；舞美设计；广告业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摄影服务；市

场调研；网站建设与维护；动漫制作；电子产品、办

公用品、文化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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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发行人经营范围包括：煤炭开采、洗选；电厂受托管理运营服务；道路运输；

燃气生产、经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石膏开采及石膏制品、许

可范围内烧碱、液氯、盐酸、次氯酸纳、聚氯乙烯、三氯氢硅、四氯化硅、液体

消毒剂的生产、销售；饮食服务；社区服务；计量授权证书范围内部强制检定；

（以上经营仅限分支机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对外提供经济技术合作业务；

矿山工程施工；地质钻探；钻井服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钻探技术咨询；

地质钻探技术开发；矿山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销售、安装、撤除、维修

及技术咨询服务；液压支架安装、维修、租赁、撤除；采矿设备制造、煤炭、建

筑材料的销售；电力设备、配件的销售；电力设备维修维护（特种设备除外）;电

力、热力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农牧养殖；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纺织品、

服装、工艺品（不含金饰品）、计量器具、仪器仪表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对所

属企业的管理；煤炭开采技术咨询、服务；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

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及商务信息咨询；煤矿安全培训；文化艺术及职业技能培训；

环境监测；计量检测；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及培训；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形

象及市场营销策划；舞美设计；广告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摄

影服务；市场调研；网站建设与维护；动漫制作；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文化用

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经营情况分析 

表：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 亿元   币种： 人民币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 

煤炭生产 192.25 148.48 22.77 15.79 317.61 163.78 48.43 27.25 

物流贸易 955.91 950.77 0.54 78.52 754.48 750.39 0.54 64.73 

化工产品 33.65 29.16 13.33 2.76 43.81 39.34 10.20 3.76 

其他业务 35.65 27.27 23.51 2.93 49.76 48.58 2.37 4.27 

合计 1,217.46 1,155.69 5.07 100.00 1,165.65 1,002.10 14.0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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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资产情况及变动原因 

表：发行人资产情况及变动原因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额 2022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

明原因 

货币资金 34.84 95.11 -63.37 

主要系偿付应付票据、偿

付债务、日常经营投入等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

产 
0.01 - 100.00 主要系套期保值投入所致 

应收票据 6.60 0.19 3,365.52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应收账款 12.49 29.44 -57.58 
主要系清收各类应收款项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66 15.93 -58.19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所致 

预付款项 6.24 6.08 2.66 - 

其他应收款 64.06 58.21 10.06 - 

存货 15.10 19.28 -21.68 - 

合同资产 0.52 0.50 5.26 - 

其他流动资产 3.93 3.54 11.22 - 

长期应收款 2.29 - 100.00 主要系应收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88.22 22.57 290.81 

主要系新疆能化不再并

表，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所

致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102.81 122.81 -16.29 -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0.27 0.27 1.28 - 

投资性房地产 1.41 1.35 4.41 - 

固定资产 312.29 379.61 -17.73 - 

在建工程 123.04 111.99 9.86 - 

使用权资产 0.12 0.27 -56.75 
主要系新疆能化不再并表

所致 

无形资产 108.81 110.96 -1.95 - 

开发支出 0.02 - 100.00 
主要系新发生控制系统及

平台设备的开发支出投入 

商誉 6.72 0.04 16,532.14 
主要系合并泰山能源、永

新矿业、秦华矿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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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12.81 6.77 89.27 
主要系开采治理投入、村

庄搬迁费等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2.57 17.13 -26.66 -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01 5.71 -64.77 

主要系新疆能化不再并表

所致 

 

（二）负债情况及变动原因 

表：发行人负债情况及变动原因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负债项目 本期末余额 2022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

明原因 

短期借款 124.62 132.37 -5.85 - 

应付票据 68.03 59.32 14.69 - 

应付账款 101.64 87.10 16.69 - 

预收款项 0.22 0.07 218.81 主要系新增预收项目所致 

合同负债 5.47 12.54 -56.34 
主要系预收产品款减少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29 11.63 14.22 - 

应交税费 6.30 13.05 -51.70 
主要系应交资源税、所得

税、增值税等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68.72 146.19 -52.99 
主要系新疆能化不再并表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7.45 17.75 -58.02 

主要系新疆能化不再并表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37 1.03 902.06 
主要系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所致 

长期借款 135.73 124.32 9.18 - 

应付债券 31.71 51.46 -38.39 主要系偿还公司债券所致 

租赁负债 0.09 - 100.00 主要系永新矿业并表所致 

长期应付款 4.41 15.01 -70.63 主要系偿还融资租赁所致 

长期应付职工

薪酬 
0.18 6.48 -97.24 

主要系新疆能化不再并表

所致 

预计负债 0.05 5.37 -99.08 
主要系新疆能化不再并表

所致 

递延收益 0.81 1.12 -27.94 - 

递延所得税负

债 
24.39 2.06 1,085.65 

主要系处置子公司股权产

生的投资收益确认递延所

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

债 
0.18 0.22 -1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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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核查

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表：20新汶 Y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75319.SH 

债券简称 20 新汶 Y1 

发行总额（亿元） 10.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偿还有息债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2新汶 Y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85991.SH 

债券简称 22 新汶 Y1 

发行总额（亿元） 20.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偿还到期债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10 

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变动情况 

175319.SH 20 新汶 Y1 是 
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担保 

山东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无 

185991.SH 22 新汶 Y1 是 
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担保 

山东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无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资

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债券正常执行《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中对偿债计

划及偿债保障措施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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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存在应召开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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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表：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75319.SH 20 新汶 Y1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

性还本 

10 月 30

日 
3+N 

2023 年 10 月

30 日 

185991.SH 22 新汶 Y1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

性还本 

7 月 8 日 3+N 
2025 年 7 月

8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表：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

付息兑付

情况 

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的触

发及执行情

况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175319.SH 20 新汶 Y1 

按约定付

息兑付，

无违约情

形 

不适用 

根据《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

期债券以 3 个计息年度为一个重

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

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

期限延续 3 年，或选择在该重新

定价周期末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在本期债券首个周期末，发行人

决定不行使续期选择权，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将本期债券全额兑

付 

185991.SH 22 新汶 Y1 

按约定付

息，无违

约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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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1，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

分别为 10,673,383.37 万元、11,272,862.76 万元和 12,174,637.5 万元，净利润分别

为 252,243.20 万元、56,256.55 万元和 440,301.95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

营收入将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资信状况

较好，偿债能力正常。 

  

 
1 2021-2023 年度财务信息来源于 2021-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本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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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一、对可续期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的持续跟踪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对可续期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的持续跟踪。 

根据《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以 3 个计息年度为一个重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续 3 年，或选择在该重新定价周期末

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在本期债券首个周期末，发行人决定不行使续期选择权，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将本期债券全额兑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使用 22 新汶 Y1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

递延支付利息权、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等权利，未触发强制付息事件。截至报告期

末，发行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经对发行条款和相关信息全面分析判

断，仍将 22 新汶 Y1 分类为权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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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大事项 

2023 年 2 月 3 日，发行人发布《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董事长、

总经理和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3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发布《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介机构

发生变更的公告》。 

2023 年 5 月 11 日，发行人发布《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出售转让

资产的公告》。 

2023 年 9 月 25 日，发行人发布《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总经理和

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3 年 10 月 12 日，发行人发布《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出售转

让资产的进展公告》。 

2023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发布《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财务负

责人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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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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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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